
资府办发〔2020〕18 号

资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资阳中心城区退城入园工业企业土地收储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雁江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临空经济区管委会，市级有关部门（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资阳中心城区退城入园工业企业土地收储的实施意见》

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资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24 日



资阳中心城区退城入园工业企业土地收储的实施意见

为推进工业经济集中发展，改善城区环境，鼓励资阳中心城区工业企业退城

入园，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特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适用范围和条件

资阳中心城区工业企业实施退城入园适用本实施意见，企业实施退城入园应

满足以下条件：

（一）根据控制性详细规划，企业原址土地规划用途不再是工业；

（二）企业自愿申请退出中心城区入驻资阳辖区范围内的园区，企业与园区

管委会签订入园协议，经所在地政府或管委会审议同意报市政府常务会批准；

（三）搬迁入园新建项目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生产技术水平、产能应高于原

址项目，同时必须满足环保有关要求。

二、支持政策

经依法批准退城入园的工业企业自行出资将原址全部土地整理成净地，交由

市土地矿产储备中心依法按程序收储后，给予以下支持政策：



（一）工业企业原址土地按现有城市规划出让的土地价款，在扣除相关税费

后，按不高于 55%安排给企业，作为企业原址土地收储成本及企业搬迁补偿、补

助和技术改造扶持。企业原址搬迁和新选址厂区土地取得及建设、产品研发、技

术改造、和新设备更新等投入成本总额必须高于政府补偿补助金额；

（二）工业企业原址土地使用权范围内原规划为城市道路、市政绿化等公共

设施用地部分，由市土地矿产储备中心按工业用地原土地出让价款加上资金利息

给予收储补偿，资金利息按同期人民银行 1 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计息时间按

土地已使用年期计算，不计复利。工业企业原址土地使用权范围内其余部分按上

述第一条进行收储补偿；

（三）资金拨付按照“收支两条线”原则，在原址土地出让并缴清土地价款

后，由市财政局按企业入园新建项目进度将资金拨付给市土地矿产储备中心，由

市土地矿产储备中心支付给企业。

三、实施程序

（一）自愿退城入园的工业企业向辖区政府、管委会提出申请，经辖区政府、

管委会审议同意后，市行业主管部门会商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部门，提出建议意见

报市人民政府常务会研究，市人民政府常务会研究同意后启动实施；



（二）工业企业按照市人民政府常务会研究意见及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生产

技术水平、产能高于原址企业且满足环保有关要求的原则，实施入园项目建设；

（三）工业企业自行出资将原址土地整理成净地，并解除原址土地及地上建

构筑物、机器设备设置的抵押登记，将土地交由市土地矿产储备中心收储。企业

原址土地中规划为城市道路、市政绿化等公共设施用地的，该部分土地在工业企

业原址搬迁时由市土地矿产储备中心同步启动收储；

（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会同相关区、管委会等部门出具工业企业原址土

地规划条件并开展土地出让工作；

（五）原址土地出让并缴清土地价款后，市财政局将补偿补助资金拨付给市

土地矿产储备中心，由市土地矿产储备中心支付给退城入园企业。对企业的补偿

补助资金应当在企业原址土地出让价款全部入库后，按项目建设和投资进度分三

次拨付：企业入园新建项目取得开工令并正式入场开工后拨付 60%，企业入园新

建项目机器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后拨付 20%，企业入园新建项目验收投产后拨付

20%，分次拨付资金不超过企业阶段性实际投入。入园企业建设和投资进度由行

业主管部门会同入园所在地政府或园区管理委员会等单位依法共同核定。

四、其他事项

（一）本意见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



（二）本意见自 2020 年 5 月 26 日起施行，有效期二年。


